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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保护历来是国际和国内社会的关注热点，人口计生领域的生殖健康

权利保护一直是政府、社会和学者关注的焦点。自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国、澳大

利亚人权对话框架下的生殖健康权利保护合作项目以权利保护为核心，重视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开展了基于基线调查的项目活动设计及持续的培训宣传

活动，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这种改变既反映在政策完善层面———国家级和试

点地区分别出台了权利保护的指导性文件，规范引导管理与服务的相关细节；

也反映在实践操作层面———更多的管理细节和服务流程得到优化，更多的服

务人员将权利保护内化为职业习惯；更反映在服务对象的真切感知中———他

们获得的服务更优质、更舒适，接受服务更受尊重、更有尊严。

为全面展示中澳人权技术合作生殖健康权利保护项目的探索与实践，我

们汇编了本书。从行政管理层面到技术服务层面，从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制定

到宣传、倡导、培训等实践活动的开展，多层面、多角度地反映项目实施的

具体进展和成效，反映我国政府在组织保障、制度改革、政策完善和工作机

制优化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同时，也客观揭示了我国在生殖健康权利保护领

域仍然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仍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与努力。

本书分上下两篇。理论篇包括国际上对生殖健康权利保护的认识、对相

关机构的介绍，在服务中如何保护生殖健康权利，以及中国人权及生殖健康

权利保护的发展历程、现状，生殖健康领域服务对象十大权利，为读者提供

了理解中澳人权技术合作项目的宏观理论背景。几份调查报告反映了各阶段

人们对于权利的认知、权利保护体验与评价，客观反映了项目地区权利保护

状况的历史变迁。实践篇展示了各个层级的项目实施过程与进展，涵盖中澳

双方在国家层面的对话交流、部署规划、教材网站建设与业务指导，以及１４
个试点县的经验汇总与图片展示。

编印本书，意在使读者对中澳人权技术合作项目有更全面细致的了解，

同时希望能带动更多地区重视并强化生殖健康权利保护与促进。其他地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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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这一项目经验时，建议充分考虑地域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进行本土化的项目活动创设与实施推进。我们认为，提升服务对象的生殖健

康服务体验，并在服务过程中注重保护他们的各项权利，这一精髓应得到传

承，进而发扬光大。

本书出版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资助，书稿凝聚了项目地区各级领导、服

务管理人员以及当地群众的心血，也融合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智慧与贡献。

谨对国家卫生计生委及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的领导和相关司局表示感谢，正是

他们的高度重视、积极支持，项目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有序推进。并对两

期共１１省１４个项目地区的基层干部和技术服务者表示衷心感谢，正是由于

他们的长期努力，项目才能延续至今，取得突出效果。这部书稿所包含的鲜

活丰满的实践经验，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晶。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忍痛割舍

了一些素材。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本书编者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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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人权技术合作—
生殖健康权利保护项目介绍

为保护育龄群众在接受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促进

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开展，２００４年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原澳大利亚人权与机会

平等委员会①在中西部地区合作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权

利保护项目。该项目是中澳人权对话框架下的技术合作项目，项目活动分为

两个周期，第一周期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在项目地区试点探索生殖健康权利保

护的经验；第二周期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拓展前期经验，并将生殖健康权利保

护制度化。

一、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项目活动内容及成果

（一）以证据为基础，为开展项目工作提供依据

２００６年４月，在六个项目试点地区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县、宁夏回

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库车县）开展了生殖

健康权利基线调查，初步了解项目地区人权保护的基本状况。调查结果显示，

很多干部、群众不了解群众应有哪些权利，哪些做法属于侵犯群众的权利，

有必要加强宣传和培训，促进干部、群众了解群众应有的权利，探讨人权保

护实践中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针对各地在隐私权保护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２００８年１月，国家人口计

生委与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在上述六个项目地区开展了隐私权保护专项调查。

结果显示，人们对不同问题的隐私性排序明显不同，隐私性比较强的问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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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人权与机会平等委员会更名为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



括男性性功能情况、性病／艾滋病检测结果、女性人工流产情况、女性妇科病

情况、女性的月经情况、个人的恋爱经历、病例／化验单等；随着社会的发

展，隐私观念逐渐增强。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侵权的主要原因有：①文件规定，

如政府相关部门为增加政务的透明度，要求基层组织政务必须公开，但公开

的部分内容侵犯了群众的个人隐私；②文化因素，如与保护个人利益相比，

更加关注集体的利益；③个人因素，如教育程度越低，保护隐私的观念越弱

等。为此，国家人口计生委于２０１０年６月出台 《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

中隐私权保护指导意见》，制定隐私权保护的具体标准，为基层人口计生部门

保护育龄群众隐私权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南。１０月，下发 《关于开展计划生育

服务与管理工作中隐私权保护试点工作的通知》，在６个项目县及其他９个县

（区、市）开展试点工作。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对六个项目县进行保护公民生殖健康权利

调查，总结项目活动进展情况，特别是在提高人权意识、推进知情选择、保

护隐私权、提供免费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成效，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

见和建议。调查显示，计划生育服务对象的十大权利基本得到保护，但在考

核评估机制、能力建设机制、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机制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等方

面有待完善。

（二）强化权利保护能力建设，为开展工作奠定基础

为增强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人员保护育龄群众权益的能力，国家人口计

生委在广东、新疆、宁夏等省区陆续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权利保护能力建

设活动，主要针对生殖健康服务过程中，如何保护服务对象的隐私权和保密

权进行培训，受到管理和服务人员的欢迎。２００８年５月，制作计划生育／生殖

健康与人权保护宣传海报１　２００份，宣传手册３万份，下发至６个项目县，并

开通中澳人权技术合作项目维权热线。

经过几年的努力，项目活动初见成效，主要表现在：通过开展丰富多彩

的宣传倡导活动，促使育龄群众和计划生育基层干部观念更新、人权保护意

识增强；通过建立维权热线，推进基层生殖健康权利保护的依法行政机制建

设；通过将保护生殖健康权利的意识融入到计划生育管理和技术服务的日常

工作中，不断完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模式。

（三）借鉴先进经验，赴澳学习交流

为借鉴澳大利亚在性与生殖健康方面权利保护的经验，促进项目县工作，

２



推动中澳双方在该项目框架下的长久合作，经与澳方项目负责机构协商，中

方分别于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以及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赴澳大利亚，就维护

妇女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权利等情况进行考察和学习。

２００５年１月，以于学军为团长的代表团考察了澳大利亚人权与机会平等

委员会、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墨尔本办公室、新南威尔士计划生育协会等１４
家单位，发现澳方投诉渠道比较完善、服务过程细致周到、非政府组织及志

愿者的参与程度高等许多方面值得学习和借鉴。中方决心在改善宣传教育策

略、畅通投诉渠道、提高工作能力与技巧、扩大志愿者队伍等方面加强工作，

并对原先的项目文本进行修改。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以文红莲为团长的代表团考察了阿德雷德皇家医院、潘瑞

斯青少年健康中心等１１家机构，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交流，详细了解澳大利

亚人权保护机构的设置、权力、作用及保障措施，深入考察了澳大利亚计划

生育、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体系及服务方式。代表团认识到，应将维护人

权的理念融入实际工作当中，进一步转变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加强教育培

训，增强基层工作人员的人权意识，丰富工作内容，创新工作手段。

二、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项目活动内容及成果

为提高项目地区群众人权和生殖健康权利意识，增强计划生育管理服务

人员尊重和保障服务对象权利的意识和能力，并将前期试点的经验拓展到更

广泛的地区，２０１２年９月，国家人口计生委与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在前期合

作的基础上，制定了 《中澳人权技术合作项目维护妇女生殖健康权利项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活动建议书》和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项目活动计划书》。２０１３年

３月，国家人口计生委确定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江苏省扬州市

宝应县、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宁南县、贵州省黔南自治州龙里县、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青海省西宁市

湟源县、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

州玛纳斯县为新一轮项目县 （市、区），其中８个县 （旗、市）为新增地区，

两个为前期项目地区。主要项目活动有：

（一）了解公民生殖健康权利保护需求，为下步工作提供依据

为了解项目地区特别是新增项目地区管理人员、服务人员以及群众的生

殖健康权利保护意识和能力，为设计项目活动计划提供依据，国家人口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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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于２０１３年４～５月在１０个项目地区进行公民生殖健康权利保护基线调查，

共调查１８～４９岁育龄群众１　９９３人，基层计划生育管理和技术服务人员

１５８名。

调查表明：育龄群众对人权知识的了解概念化，对具体权利的认知程度

较低，少数民族地区更低；部分干部、群众对某些侵犯群众权利的行为认定

不清；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服务尚待进一步提高；反映问题的渠道尚待完善。

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是因地制宜地制定群众

生殖健康权利宣传策略，提高群众的权益保护意识；加强管理人员的法制教

育和权利培训，强化依法行政观念；利用现有资源强化服务能力，提高计划

生育／生殖健康服务的满意度；建立完善的反映问题的渠道，及时了解群众

诉求。

　　 （二）拟定 《保护公民生殖健康权益基本规范》，为基层权利保护工

作提供标准

　　通过前期基线调查、查阅资料及对各项目省 （区）项目主管人员的调研

走访，了解各项目点生殖健康权利保护状况。在此基础上，撰写了 《保护公

民生殖健康权益基本规范》。该规范包括四部分，前言部分介绍人权保护的概

念、内容、意义及基本原则；第一章介绍决策过程生殖健康权益保护要求；

第二章介绍日常管理工作中生殖健康权益的保护；第三章介绍生殖健康服务

中的权益保护；第四章介绍服务对象个人信息的权益保护。《公民生殖健康权

益基本规范》结合各项目地区实际情况，提出项目地区在改善人权和生殖健

康权利保护方面应优先考虑的事项。

（三）开发参与式人权培训教材，为基层培训工作提供范本

为提高各级管理人员的人权和生殖健康权利保护意识，促使他们在实际

工作中优先保护服务对象权利，加强依法行政能力，编写了 《生殖健康权利

保护培训教材》。这是一本参与式培训教材，涉及公民生殖健康的十大权利，

每个权利的培训内容都包括培训目的、培训时间、培训方法、步骤、活动要

点总结及有关阅读材料，各个权利的培训可以相互结合进行，培训方法灵活

多样、生动活泼，提高了培训人员的兴趣和参与积极性。

（四）进行人权培训教材试讲，完善培训教材

为了检验 《生殖健康权利保护培训教材》的实用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并对培训教材和培训方法进行完善，使其更适合项目地区公民生殖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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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培训，分别于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中旬、２０１５年３月上旬及下旬在重庆市永川

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南县、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举办

了三期培训班，对人权培训教材进行试讲。参加人员包括国家卫生计生委项

目主管人员、十个项目点所在省项目主管人员、项目县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

务人员。通过试讲培训，提高了计生管理和服务人员的生殖健康知识水平，

树立了 “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促进了服务质量和工作水平的提高。培训

后所有学员针对培训内容、培训方法及培训组织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课

题组根据学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培训教材进行了修正。

（五）梳理前期工作成果，形成中澳人权技术合作项目成果汇编

为了展示各地项目进展，总结项目实施经验，推进项目成果向更大范围

和更深层次的实践转化，编写了 《中澳人权技术合作生殖健康权利保护项目

成果汇编》（以下简称 《成果汇编》），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汇集成册，其产出

包括图书、光盘、网站资料。《成果汇编》注重对生殖健康权利保护领域的现

状和发展态势展开梳理和分析，力求前沿性、时效性和权威性。 《成果汇编》

将用于卫生和计划生育各级管理和技术服务人员的学习和交流，提高他们对

生殖健康权利保护的理论认识，为实际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利用 《成

果汇编》的出版发行，举办成果研讨会，搭建交流的平台，扩大项目影响力。

（六）增强沟通、宣传渠道，维护人权项目网站

为及时提供有关人权和生殖健康权利的信息，展示各地项目进展情况，

同时为育龄群众提供投诉渠道，以便更好地维护育龄群众权益，建立了中澳

人权技术合作项目。２０１４年３月，网站增设了性别平等模块和少数民族模块，

突出了对育龄妇女和少数民族生殖健康权益的保护。２０１５年在开展问卷调查、

广泛征询建议的基础上，网站再次改版，设立 “大事记”和 “专题问答”栏

目，将咨询问答内容公布在问答栏，供各地项目人员参考；及时对外发布项

目动态及进展情况，解释相关概念，介绍国际国内相关法律法规。网站的建立

对于加强宣传，建立交流平台，提供投诉渠道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七）借鉴国际经验，赴澳学习交流

为提升中方国家、省级管理人员和项目技术人员尊重和保障服务对象权

利的意识和能力，了解国际人权保护活动的实施与效果评估经验，由国家卫

生计生委有关官员、项目组专家及项目点主管人员一行６人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１～５日赴澳大利亚悉尼进行了为期５天的生殖健康权利学习培训交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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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权保护为核心全方位的理论与实地交流学习，拓宽了视野和思路，为进

一步完善项目实施计划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２０１６年计划活动内容

（一）举办两期国家师资培训班

２０１６年拟举办两期国家级师资培训班，主要目的是使学员了解 《生殖健

康权利保护培训教材》的使用方法，初步掌握参与式培训授课能力与技巧，

能够胜任将来的县乡级培训。参加人员包括每个项目省、市、县项目主管人

员和技术服务人员，要求包括一定比例的女性，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一定比

例的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人员。

（二）继续做好人权网站的维护

在维护人权网站各栏目正常运转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国家级和项目县级

活动专栏，及时展示项目县的活动情况；增加国际公约、法律法规部分的内

容，使其更加丰富；新设展示国家级两期师资培训的资料、相关培训技巧与

经验的专栏，为师资培训搭建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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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保护的现状———
以《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为视角

张晓玲

　　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３日，我国发布了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我国发布了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这些是我国政府

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是落实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

则、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是我国人权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标志着我国人权事业已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开始走上

有计划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一、当代中国人权保护的基本状况

在旧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毫无人权可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的命

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的整体人权也实现了历史性发展。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我国人权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伟

大成就。

（一）我国人权保障的基本成就

一是基本形成了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的保障人权的法律体

系。我国宪法全面规定了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以宪法为依据，我国加强

了有关人权保障的立法工作，建立了基本的公民权利保障制度、政治权利保

障制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制度，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人权保障

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

二是制定了两部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是全面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的阶段性政策文件，既是我国政府在人权领域作出的庄严承诺，又是在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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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权事业发展特点和规律重要探索基础上的系统部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是把解决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的问题放到首要地位，取得巨大

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小

康的两次历史性跨越。解决了两亿多贫困人口，提前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中国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人均寿命大幅提高，达到７３．５
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到２０１０年底，

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１００％。近年来，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权利问题，不断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大

力促进就业，推进基本服务均等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有效地

改善了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状况。

四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丰富民主形式，不断保障和扩大公

民的民主权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

层民主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是公民享有政治权利的基

本形式和重要保障。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中国式基

层民主，已在农村和城市生根发芽。为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

中国近年来通过各种措施大力推动政务公开。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成为人

民行使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途径。政府十分重视互联网的监督作

用，绝大多数政府网站都公布了电子邮箱、电话号码，以便于公众反映政府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进一步采取立法、执法、司法、政策等多种措

施，加大对人权的保护力度。

我国在人权保障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显示了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美好前景。

（二）我国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基本经验

１．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重要的执政理念

１９９１年我国发表 《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系统阐发了我国对人权问

题的基本看法；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第一次明确把共产党执政同尊

重和保障人权联系起来，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

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

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２００２年，“尊重和保障人权”作

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再次写入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２００４年

３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一次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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